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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没工程合同管理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合同管理的成败直接影响到项目管理的成败，所以高等院校，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和项目管理人员掌
握建设工程合同管理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
　　当前已经出版的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管理方面的教材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结构尚不成体
系，或者缺乏法律基础知识，或者缺乏相关合同管理的理论指导，这就使得教材本身缺乏应用价值。
　　2.引用的示范文本多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而这个示范文本即
将被修改，继续让读者或学生学习这个示范文本已经不合适。
　　3.章节内容重复。
主要体现在国内的示范本与FIDIC合同条件的内容上，这使得读者陷入困惑，不知到底哪个条款是正
确的和应该掌握的。
　　为了使得读者对建设工程合同管理的知识有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本书在借鉴其他合同管理、项
目管理类书籍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法律法规编写而成。
　　本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即合同管理的法律基础、示范文本、合同管理理论。
全书以这三大方面为主线进行介绍。
　　相对于其他的合同管理类书籍，本书收录了与建设工程合同管理有关的主要法律和法规。
通过对这些法律和法规的学习，读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建设工程合同管理的内涵。
　　本书采用的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发的《标准施工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条款（范本），根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第56号令，该范本将成为各部委示范文本的修改基础，而且此合同条款是最
新的示范文本。
　　本书对国内相关的示范文本与FIDIC合同条件的关系进行了总结，这对读者正确理解两者之间的
区别与联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书适用于工程管理专业的本科生、高职院校学生，也可供工程建设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参考使用
。
　　本书的编写工作凝聚了多位在建设工程合同管理方面有着多年丰富教学经验的专家、学者的智慧
。
具体编写分工如下：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孙杰编写第1章，兰州交通大学的郝伟编写第2章、第3章，东
北林业大学的顾永才编写第4章、第8章，南京审计学院的毛哗编写第5章，山东理工大学的李素蕾编写
第6章，大连水产学院的张明慧编写第7章。
　　本书承蒙我国著名工程法律专家、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何佰洲教授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表示
感谢！
　　由于编者知识的局限性，本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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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要包括法律基础、示范文本、合同管理理论三大部分，同时，也对我国的示范文本与FIDIC合
同条件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这样的思路使得《建设工程合同管理》结构更加合理，内容更加全面。
横向上涵盖了建设工程合同管理所需要的主要知识体系，纵向上吸纳了经典的管理理论、最新的法律
条文，有助于读者快速、全面掌握建设工程合同管理的理论知识。
　　《建设工程合同管理》适用于工程管理专业的本科生、高职院校学生，也可供工程建设从业人员
在工作中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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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仲裁与诉讼　　埘于那些确实涉及重大经济利益而又无法用其他协商和调解办法解决的索赔问
题，遂变成双方的难以调和的争端，只能依靠法律程序解决。
如果在合同中约定仲裁的，可以就此进行仲裁。
如果没有约定仲裁的，可以就此进行诉讼。
　　4.4.3 常见的索赔情形　　在工程实践中，发生索赔的情形有很多。
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出的索赔　　（1）工程师指令错误导致的索赔　　监理单位接受建设单
位的委托，代表建设单位进行项目管理。
从本质上看，监理单位就是建设单位的代理人。
而根据我国的法律，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所从事的民事活动，由被代理人承担法律责任。
所以，工程师如果因指令错误导致承包商的损失，建设单位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对承包商予以
赔偿。
　　（2）图纸资料错误引起的索赔　　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建设单位有义务向施工单位提供工程
有关资料，而且要保证这些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如果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有错误而导致承包商有损失，建设单位就要因此向承包商予以赔偿。
　　（3）工程变更引起的索赔　　工程建设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变更，这种变更会引发索赔。
变更有不同的分类，从计算索赔款的角度看，可以将工程变更分为适用新费率的变更和不适用新费率
的变更。
　　对于适用新费率的变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量清单漏项或设计变更引起的新的工
程量清单项目，其相应的综合单价由承包人提出，经发包人确认后作为结算的依据。
　　2）由于工程量清单的数量有误或设计变更引起工程量增减，属合同约定幅度以内的应执行原有
的综合单价；属合同约定幅度以外的，其增加部分的工程量或减少后剩余部分的工程量的综合单价由
承包人提出，经发包人确认后作为结算的依据。
　　对于不适用新费率的变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量变更的幅度没有超过合同约定的
幅度的项目。
　　2）适用于固定费率的项目。
对于不适用新费率的项目，不会因此引起索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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